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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公山区纵深推进河湖库沟“清四乱”常态化

规范化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河长制必

须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强化河湖长制决策

部署，深化河道、湖泊、水库管理保护，根据省第 5 号总河长令

《关于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的令》和《纵深

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行动方案》(皖河长办〔2024〕4 号)及市

第 6 号总河长令《关于印发<淮南市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常

态化规范化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问题导向、坚持底线思维、坚持预防为主，以妨碍河道

涧沟行洪、侵占水库库容为重点，全面排查河湖库沟管理范围内

违法违规问题，推进河湖库沟“清四乱”工作向纵深发展。根据

问题形成时间和严重程度，按照严重阻碍行洪问题坚决清除、一

般“四乱”问题限期整改、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化解的原则，分类

提出问题整治措施。坚决做到“四乱”问题“减存量、遏增量”,

持续排查整治河湖“四乱”问题，着力建设安全河湖、生命河湖、

幸福河湖，为全面提升八公山区水安全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 工作任务

(一)持续排查整治河湖“四乱”问题。排查整治河湖管理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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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的围垦河湖、填堵河道涧沟，占用河道开发工业园区、房地

产，种植阻水片林和阻水高秆作物，设置妨碍河道行洪的养殖网

箱，在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设光伏电站、风力发电场，以

风雨廊桥名义开发建设房屋，以生态治理、绿色廊道、湿地修复

及各类自然公园名义违法侵占河湖，涉河建设项目施工违法占用

河道，以清淤疏浚之名非法采砂等“四乱”问题。

(二)全力整治侵占水库库容突出问题。对筑坝拦汊、围(填)

库造地、垃圾填埋、弃渣弃土、非法建(构)筑物等侵占水库库容

和分隔库区水面以及阻塞溢洪道等行为，影响水库防洪安全和工

程安全、危害库岸稳定的设施等侵占水库库容突出问题开展清

理整治。要结合水库库容曲线复核情况，对防洪库容侵占严重的

水库进行重点整治，2024 年底前基本完成水库防洪库容侵占严

重的水库清理整治任务；2025 年底前基本完成承担防洪任务的

水库清理整治任务。

(三)全面提升河湖管护能力。进一步强化基层河长湖长巡河

履职，落实河长湖长巡查履职提醒机制，确保通过巡河发现、解

决一般问题，及时发现、上报严重问题。持续推进河湖管理范 围

复核调整，夯实河湖管护基础。全面落实主要河湖管护主体，强

化资金保障，加强河湖管护队伍建设，结合城乡环卫一体化，全

面将河湖管护体系向全区河湖延伸。

三、整治范围

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名录内的河湖、已注册的水库，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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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河湖涧沟延伸。

四 、步骤安排

(一)深入排查。各镇、街道在 4 月底前完成淮河流域河湖库

沟“四乱”分类整治问题报送工作，要以妨碍河道行洪、侵占水

库库容为重点，对整治范围内的河湖库开展全面排查。

(二)制定方案。各镇、街道要根据排查结果，建立河湖库沟

“四乱”问题清单、措施清单、责任清单，落实镇、街道河湖长

责任人，明确问题清理整治责任主体。各镇、街道问题台账及“三

个清单”经区河长办审核后，报市河长办，及时更新问题排查情

况，跟踪清理整治进展。省、市直管河道纳入属地职责范围，各

工程管理单位要积极配合各镇、街道做好清理整治工作。2024

年 5 月 20 日前，各镇、街道要将河湖库沟“四乱”问题台账、

侵占水库库容问题集中清理整治方案报区河长办。

(三)清理整治。当年排查的问题应在当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清

理整治，其中，对严重影响防洪、威胁工程安全的，要边查边改、

立行立改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确实难以按期完成清理整治的，

由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编制延期整改方案，经区河长办审核

后转报市河长办、市水利局，按程序报经流域管理机构审核后，

报请市政府或市级河湖长同意后报省水利厅，实行挂账监管，延

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 年。对于涉及库区移民安置等历史遗留问

题，农民唯一住房等群众生计问题，要避免简单化、“一刀切”。

水库集中清理整治阶段，按照镇级制定的方案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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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加强督导。区河长办、区水利局将采取抽查暗访方式加

大对各镇、街道清理整治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，对发现问题多、

整治任务重的地方组织进驻式督导。区级组织开展对台账内“四

乱”问题整治情况抽查复核，对涉河违建、非法围河围湖、严重

占防洪库容等重大问题，逐项审核销号。

(五)建立机制。各镇、街道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河长巡河履职，

落实河长湖长巡查履职提醒机制，对巡河走形式、责任河湖问题

较多的基层河湖长定期通报；年底前全面落实已完成划界河湖的

管护主体，明确管护队伍，加强巡查管护。

自 2024 年起，各镇、街道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，将年度纵

深推进河湖库沟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情况及佐证台账报

送区河长办。

五、 工作分工

(一)督促河长湖长履职尽责，健全河湖长制工作机制，把河

湖库沟“清四乱”以及基层河湖长巡河发现、解决、上报问题情

况纳入河湖长制考核。(区河长办牵头。各镇、街道负责具体落

实，以下不再列出)

(二)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设光伏电站、风力发电场等

问题排查整治。(区发改委、区农水局按职责分工督导)

(三)以生态治理名义违法侵占河湖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。

(区生态环境分局督导)

(四)围(填)湖泊、水库造地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。(区自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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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局、区农水局按职责分工督导)

(五)占用河道开发工业园区、房地产，以风雨廊桥名义开发

建设房屋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。(区住建局督导)

(六)每年汛前组织对水普名录内河湖开展拉网式排查，对妨

碍行洪问题进行清理整治。(区农水局、区应急局按职责分督导)

(七)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阻水高秆作物，设置妨碍河道行洪

的养殖网箱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。(区农水局督导)

(八)围垦河湖、填堵河道，涉河建设项目施工违法占用河道，

以清淤疏浚之名非法采砂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。(区农水局督导)

(九)筑坝拦汊、垃圾填埋、弃渣弃土、非法建(构)筑物等侵

占水库库容和分隔库区水面以及阻塞溢洪道等方面问题排查整

治。(区农水局督导)

(十)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阻水片林，以绿色廊道、湿地修复

及各类自然公园名义违法侵占河湖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。(区自

规分局督导)

六、 有关要求

(一)提高政治站位。各镇、街道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将

河湖库“清四乱”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，全面深入开展河湖库“四乱”

问题排查整治，多措并举系统提升河湖管护能力，纵深推进河湖

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。

(二)压实工作责任。各级总河长要全面安排部署，河长湖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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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工作调度，全面落实属地责任，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。

各级河长办要加强组织、协调、分办、督办，推动任务措施落实

落地。各级河长会议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部门职责，加强协同，

形成合力。各镇、街道要将清理整治具体目标任务明确到每一位

河湖长。区河长办将对各镇、街道排查整治情况严格复核把关。

(三)严格监督考核。区河长办把实施方案落实情况和日常

管护情况作为河湖长制有关考核的重要内容，确保“四乱”问题

整治取得实效、河湖管护显著提升。对排查整治工作不深入、不

全面、不彻底、虚假整改和河湖管护长效机制未建立的，以责令

整改、警示约谈、通报批评等方式追责问责。

(四)健全长效机制。各镇、街道要加强河湖库管护体系建设，

进一步完善长效管护机制，强化日常巡查管护，组织工程管理单

位及巡(护)河员加强河湖库沟日常巡查管护，及时发现制止新出

现“四乱”苗头性问题，推动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、事中管控转

变。充分发挥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“河湖长+警长”作用，加强行

刑衔接、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，加大涉河湖库违法行为

打击力度。确保河湖库沟有人管、管得住、管得好，为全面提升

八公山区水安全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。


